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稍待 
1-2 
分鐘，授課教
師回報學生回班狀況
是
否
學生未進教室狀況解除
學務
處
:
全校廣播
) (
通知相關單位依範圍協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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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
分鐘內是否
尋獲學生
?
是
否
學務
處
:
通知家
長，確認學生去處
是
否
1.
報警協尋 
2.
通報校安中心
各處留置一員，協尋人員攜帶通訊設備，隨時回報
學務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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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家長偕同正向
管教，並告知不可無故逃學回家
) (
1
、學生偏差行為動機與情緒了解。
2
、安撫學生情緒表現
3
、班級經營之檢討
) (
學生未進教室狀況解除
) (
回上課班級，授課老師進行正向管教與輔導
)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小-學生未進教室 SOP 流程
 (
授課教師致電至健康中
心確認學生是否受傷
是
否
通知
學務
處協尋
學務
處
:
通知校長知悉
授課教師
:
學生未進教室
)














	教務處：
	
	學務處：
	
	總務處：
	
	輔導室：
	
	警衛室：

	博愛樓廁所、地
下室等
	
	勤學樓、明德
樓、致美樓廁
	
	監視器調閱及
監看
	
	活動中心 1-3
樓、圖書館、停
	
	小山坡、活動中
心頂樓及確認

	
	
	所、網球場、垃
	
	
	
	車場等
	
	學童不出校門

	
	
	圾場、游泳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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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
處
:
通知各協尋處室及校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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